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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浙江凯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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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用高强度热塑性聚氨酯（TPU）片材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桥梁工程用高强度热塑性聚氨酯（TPU）片材（以下简称“片材”）的分类、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热塑性聚氨酯(TPU)为主要原材料挤出吹塑和流延的片材。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528—2009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29—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撕裂强度的测定（裤形、直角形和新月形试样）

GB/T 531.1—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邵氏硬度计法（邵尔硬

度）

GB/T 533—200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密度的测定

GB/T 2407 塑料 硬质塑料小试样与炽热棒接触时燃烧特性的测定

GB/T 2828.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2918 塑料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GB/T 6672 塑料薄膜和薄片 厚度测定 机械测量法

GB/T 6673 塑料薄膜和薄片长度和宽度的测定

HG/T 3689—2014 鞋类耐黄变试验方法

HG/T 5070 热塑性聚氨酯(TPU)薄膜

QB/T 2714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耐折牢度的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HG/T 5070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

塑性聚氨酯（TPU）片材按所采用原材料种类分为聚酯型和聚醚型。

5 要求

5.1 外观质量

片材的外观要求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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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外观要求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端面不整齐度/mm ≤5

端面划痕、油污、杂质 无

气泡 无

表面划痕、褶皱、油污、杂质 无

展平度 无明显波浪松边

片材卷卷芯 无凹陷或缺口

同卷片材接头
同卷片材里的接头应有明显标记，能从片材卷的侧面判断接头位置，

供需双方应就标记接头的方法达成一致。

5.2 尺寸偏差

5.2.1 片材的长度、宽度偏差

片材的长度、宽度偏差要求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长度、宽度偏差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长度/% 0.00～1.00

宽度/mm ±5.00

5.2.2 片材的厚度偏差

片材的厚度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厚度偏差

公称厚度/mm 平均厚度偏差/% 厚度偏差/%

0.20～0.50 ±15 ±20

0.51～1.00 ±8 ±10

＞1.00 ±7 ±9

5.2.3 卷芯内径

卷芯内径应取�−0
+2mm。

注：α为设定值。

5.3 物理机械性能

物理机械性能要求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物理机械性能

检验项目 聚酯型片材 聚醚型片材

硬度（邵氏 A） 设定值±3.0 设定值±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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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g/cm³） 1.20±0.05 1.10±0.05

拉伸强度/MPa
纵向 ≥30.0 ≥25.0

横向 ≥25.0 ≥20.0

拉断伸长率/%
纵向 ≥350 ≥350

横向 ≥300 ≥300

撕裂强度/（kN/m）
纵向 ≥70.0 ≥65.0

横向 ≥65.0 ≥60

耐黄变/级 不低于设定值要求

注 1：纵向表示与挤出方向平行的方向。

注 2：横向表示与挤出方向垂直的方向。

5.4 疲劳耐久性

经6.5测试后，不开裂。

5.5 阻燃性

燃烧速度应不大于75 mm/min。

6 试验方法

6.1 试样制备

6.1.1 取样方法

取样的片材卷包装应完好无损。在片材卷上去掉表面两层，沿片材卷的宽度切割取样，然后按检验

项目的要求制样。

6.1.2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

试样状态调节和试验的标准环境按GB/T 2918的规定进行。试验环境条件为23 ℃±2 ℃，相对湿度

为50%±10 %,在此条件下样品放置24 h以上。

6.2 外观的测定

在自然光或40 W灯光下目测，取样面积不小于1 m²。片材卷端面不整齐度用精度为0.5 mm的钢直尺

测量。片材的展平度是将成卷材料沿着卷取方向在平整台面平铺3 m,目测平整效果。

6.3 尺寸偏差

6.3.1 长度、宽度偏差的测定

按GB/T 6673规定的方法进行。

6.3.2 厚度偏差的测定

按 GB/T 6672规定的方法进行。

6.3.3 卷芯内径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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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芯内径用游标卡尺测量。

6.4 物理机械性能

6.4.1 硬度

按 GB/T 531.1—2008 定的方法，使用邵氏 A 型硬度计进行测试。试样厚度至少为 6 mm。若试样

厚度小于 6 mm，可用多层光滑、平行试样进行叠加，总厚度不小于 6 mm。

6.4.2 密度

按GB/T 533—2008中A法加坠子法进行，使被测试的试样全部沉没在水中。分析天平应精确到0.0001

g。

6.4.3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

按 GB/T 528—2009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样选择哑铃状试样，试样的试验长度和裁刀尺寸选择 T

型，试验机夹持器的移动速度为 500 mm/min±50 mm/min。

6.4.4 撕裂强度

按 GB/T 529—2008 中方法 B 中试验程序（b）进行。试样裁刀的长度尺寸为 100 mm。标准试样厚

度为 2.0 mm±0.2 mm；非标准试样，如取自成品的试样，最大厚度不超过 3.0 mm。

6.4.5 耐黄变

按 HG/T 3689—2014 中 A 法进行。其中试样的形状规格：用斩刀或剪刀裁切尺寸为(32 mm± 2 mm)

×(12 mm±2 mm)的长方形；照射时间为 24 h。

6.5 疲劳耐久性

零下 20 ℃放置 24 h，恢复常温后放置 24 h，屈挠测试 30 万次，按 QB/T 2714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

验。

6.6 阻燃性

按照 GB/T 2407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工艺生产的同一规格的产品为同一检验批，每批不超过10 t。

7.3 出厂检验

7.3.1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5的规定，出厂检验的全部项目合格方可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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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检验项目

序号 项目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1 外观 6.2 √ √

2 尺寸偏差 6.3 √ √

3 硬度 6.4.1 — √

4 密度 6.4.2 — √

5 拉伸强度和拉断伸长率 6.4.3 √ √

6 撕裂强度 6.4.4 √ √

7 耐黄变 6.4.5 √ √

8 疲劳耐久性 6.5 — √

9 阻燃性 6.6 — √

7.3.2 抽样方案

外观和尺寸偏差按 GB/T 2828.1—2012 规定的一般检查水平为Ⅱ，二次抽样方案，质量接收限

AQL=6.5，按表 6 抽样检验。其中其他出厂检验项目应在每批中随机抽取 1 卷进行测试。

表 6抽样方案

单位为卷

批量 样本 样本量 累计样本量 接收数 Ac 拒收数 Re

2～8 第一 2 2 0 1

9～15 第一 2 2 0 1

15～25
第一 3 3 0 2

第二 3 6 1 2

26～50
第一 5 5 0 2

第二 5 10 1 2

51～90

第一 8 8 0 3

第二 8 16 3 4

第二 50 100 12 13

91～130
第一 13 13 1 3

第二 13 26 4 5

151～280
第一 20 20 2 5

第二 20 40 6 7

281～500
第一 32 32 3 6

第二 32 64 9 10

501～1 200
第一 50 50 5 9

第二 50 100 12 13

7.3.3 出厂检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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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合格；若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4 型式检验

7.4.1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检验。

7.4.2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7.4.3 型式检验抽样在出厂检验合格批次中随机抽取一卷进行检验。

7.4.4 型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合格，则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合格，否则判定该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8.1 标志

产品标志的符号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包装物外应粘贴有明显的标志，标明制造商厂名、厂址、

执行标准编号、商标、产品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批号、产品合格证明等。

8.2 包装

本产品以卷为包装单元，每卷产品用珍珠棉包裹，用聚乙烯薄膜包装好，捆扎紧。特殊包装由供需

双方商定。

8.3 运输

本产品为非危险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和玷污、应小心轻放，防止与坚硬物体相撞而破损。

8.4 贮存

8.4.1 本产品应贮存在通风、干燥，阴凉的库房内，远离热源，避免阳光直射。

本产品可以码放。产品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自生产之日起贮存期为12个月，

超过贮存期经检捡合格后仍可使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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